蓝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安全管理，严防校车安全责任事故发生，切实保障广大学生乘车安全。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二批基础教育发展专项（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资金的通知》（湘财教指〔2019〕22号），省财政下拨专项资金101.00万元，主要用于学生用车购置补贴、学生用车运营成本补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乘车补贴、学生乘车座位险以及学生用车监管平台建设等方面。根据（蓝财预〔2019〕1号）蓝山县财政局下拨专项资金517.77万元，主要用于校车补贴资金。根据（蓝财预追加〔2020〕0629号）本级追加专项资金5.25万元，主要用于2019年校车实时监控平台SIM流量卡及固定IP光纤费用。

蓝山县现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47所，在校学生51639人，幼儿园102 所，在园幼儿14445人；共有标准校车205辆6172座，15649名学生搭乘校车上下学。其中，接送农村中小学学生93辆3306座搭乘学生11072人，接送幼儿校车112辆2866座搭乘幼儿4577人；共有农村中小学校车线路157条，幼儿园校车线路147条，全县各乡镇街道办除荆竹、汇源、犁头、浆洞、尚屏5个因地势崎岖不宜通校车外，已全部开通校车。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充分保证蓝山县2019年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顺利完成，激励全县校车使用单位加强校车安全管理，规范运营行为，实现校车安全事故零发生。对校车公司运营情况进行跟踪监督，推进校车公司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的不断改善。全面完成2019年度校车管理专项经费补助任务目标，及时拨付各项校车补助资金，实现对全县校车全方位监管和服务的目标。

2、具体目标： 

（1）建立各学校校车管理制度，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管理台账。

各学校、幼儿园、校车公司，要求逐车进行排查，建立排查资料台账，并将该项工作纳入校车安全管理工作考评范围。各项宣传、展览规范醒目，各类标牌简易实用，停车场设置科学规范。

（2）解决学生上下学乘车问题。

有乘车需求的乡镇实现新国际校车全覆盖，解决学生乘车上下学问题。

（3）制定校车公司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4）开展校车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

通过整治，减少各类交通违章违规行为，杜绝违规车辆作为校车上路行驶，校车管理需规范有序，增强校车公司、校车驾驶员、学生、教师、学生家长的交通安全及守法意识，坚决杜绝涉及校车的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有关规定，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专项资金624.03万元进行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专项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衡量项目资金的“产出”与“绩效”，了解、分析、检验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使用是否有效，为以后年度安排财政资金提供重要依据。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20年10月下发的《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项目组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实地察看项目实施情况。根据收集的相关资料、数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及《蓝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等材料进行分析，形成评价结论。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蓝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专项资金省财政预算额度101.00万元，县财政预算额度523.03万元。2019年6月28日直接拨入学校52.96万元，2019年7月1日-3日直接拨入学校157.68万元，2019年7月4日拨入县教育局99.44万元，2020年1月9日直接拨入学校209.10万元，2020年1月9日拨入县教育局99.60万元，2020年6月29日追加项目经费5.2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共计624.03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蓝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专项资金共计624.03万元，截止2020年11月30日，已使用全部专项资金，资金执行率为100.00%。

校车补贴专项资金发放如下表：

	序号
	项   目
	支付时间
	数量
	补贴金额（元）

	1
	2019年上期农村中小学学生乘校车补贴
	2019年7月
	11132人
	2,163,474.00

	2
	2019年上期农村中小学专用校车座位补贴
	2019年7月
	93辆
	719,000.00

	3
	2019年上期发2018年下期幼儿园专用校车燃油补贴
	2019年7月
	113辆
	218,300.00

	4
	2019年下期期农村中小学学生乘校车补贴
	2020年1月
	11072人
	2,149,974.00

	5
	2019年上期农村中小学专用校车座位补贴
	2020年1月
	93辆
	719,000.00

	6
	2019年下期发2019年上期幼儿园专用校车燃油补贴
	2020年1月
	114辆
	218,000.00

	7
	2019年校车实时监控平台SIM流量卡及固定IP光纤费用
	2020年7月
	
	52,540.00

	合        计
	
	
	6,240,288.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该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严格按照《蓝山县财政专项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实施方案》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授权审批，资金拨付严格按照审批程序执行，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现场评价中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湖南省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法》、《永州市校车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确保全县中小学、幼儿园乘车学生的人身安全，加快建立满足学生出行需求、责权明确、管理规范、运行有序的学生用车管理制度，实现接送学生车辆制度化管理，蓝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提出《关于加强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学生用车管理的实施意见》（蓝政办发[2018]1号），根据实施意见，成立了接送学生车辆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随后蓝山县校车办制定了《蓝山县校车监控平台运用管理暂行办法》、《视频监控设备管理制度》、《蓝山县校车监控违法信息推送办法》，加强对校车的安全管理以保证学生乘坐校车的安全性及便利性，为中小学生及幼儿园学生提供安全放心的校车服务。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单位建立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实施符合相关业务管理制度的规定，校车运营管理规范，2019年未发现行车安全事故，校车运行安全率达标。

乡镇校车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学生上下学乘车问题基本解决

有乘车需求的乡镇，基本实现新国际校车全覆盖。部分乡镇根据乘车学生人数的变化，经申报审批后新购了一批校车，进一步缓解了乡镇校车的超载运行问题。

（2）群众对校车运营工作基本满意

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到位，人民群众对校车管理工作普遍满意，学校师生、家长、校车司机、乡镇居民的交通安全意识得到了普遍提高。

（3）各学校校车管理制度、管理台账比较完善

在校车办的指导下，各中小学建立了完整的校车工作管理机制和资料台账，各项宣传、展览规范醒目，各类标牌简易实用，停车场设置科学规范，较好地维护了校内交通安全。

（4）校车各项奖补资金得到了有效落实

农村中小学学生乘车补贴、农村中小学专用校车座位补贴、幼儿园校车燃油补贴等各项奖补政策，按程序发放到位，使国家的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不失信于民，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19年蓝山县校车办在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问题方面、管理校车运行方面，审验校车行驶线路方面、校车线路警示标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确保了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1、项目实施经济效益分析

校车补贴为校车公司正常运营提供了资金保障，减少校车公司的亏损情况，为稳定人员收入、确保运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2、项目实施社会效益分析

减少学生交通风险，有效解决了辖区内小学生上下学交通问题；校车的优质、稳定运营，提升了校车运营服务质量，缓解了学生家长接送孩子的负担及压力，提高了学生家庭生活质量和对政府公共事业的承认度。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全年校车服务惠及15649名中小学生及幼儿，减少私家车的接送出行，缓解了交通压力，减少了废弃排放及噪音污染。

4、项目实施可持续影响分析

项目的实施减少了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风险，减少私家车的接送出行，缓解了全县的交通压力，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可持续性影响。

5、项目实施的服务对象满意度分析

校车运行管理安全规范，制度健全有效，受益群众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关于实施蓝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资金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管理较为规范，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提高了受益群众幸福感和对政府公共事业的承认度。但在项目立项、制定绩效目标、会计核算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蓝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92分，财政支出绩效为“优”。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细化
绩效目标设置相对简易，不够细化、量化。年度绩效目标没有可执行的细化、量化目标任务，产出指标中数量指标较笼统，未能结合校车运营情况对各项指标进行细化展开，缺少具有可量化、有数据支撑的指标值设置，使得项目的绩效目标指向性不强，不易衡量。

（二）会计核算规范性有待加强
部分项目资金未在专户中核算，校车奖补资金发放从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中支出，计入“事业支出-义务教育专户”科目，追加的5.25万元资金计入校车办公室账目，未计入专项进行核算。

七、相关建议

（一）加强绩效目标管理
建议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家、省市及本级单位校车安全管理办法中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对校车安全管理职责和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的义务，科学规划目标，设定详细的绩效考核目标，并确保指标值具有可量化性和可比性，加强项目的绩效导向性，发挥绩效评价的作用，确定的目标值，要与年度总目标相呼应。要将绩效指标具体细化，突出可衡量性，同时进一步强化执行责任，促进绩效目标的达成。

（二）加强财务管理
项目单位应设立专账对项目资金支出进行核算，清晰的体现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于财政专项资金，应做好申请明细化，使用具体化，设立财务专项资金账户，明确资金流向，确保财政资金使用与资金申请保持一致，年底将资金使用明细汇总上报。

附表：蓝山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奖补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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